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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12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12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紫荆路93号铭泰城市广场1栋20

层）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蔡文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88人，代表股份344,433,20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3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75,768,0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5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0人，代表股份68,665,

1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2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邹俊善、陈鼎瑜、刘国山、

郑颖四位独立董事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提案1.00� 2025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4,44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970%；反对19,

769,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398%；弃权21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69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003%；反

对19,769,7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828%； 弃权

2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169%。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2.00�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4,554,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87%；反对19,

672,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114%；弃权206,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807,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590%；反

对19,672,0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405%； 弃权

2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005%。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3.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4,789,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969%；反对19,

508,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40%；弃权13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42,7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013%；

反对19,508,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026%； 弃权

13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961%。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4.00�关于拟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4,250,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404%；反对20,

051,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17%；弃权130,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503,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167%；反

对20,051,8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935%； 弃权

1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98%。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5.00�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4,124,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038%；反对20,

178,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85%；弃权129,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77,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331%；反

对20,178,7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782%； 弃权

1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887%。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朝蓬、苏宝如；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会人员资格及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6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88535� � � � � �证券简称：华海诚科 公告编号：2026-023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4,

235,90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4,235,90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23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限售

股，具体如下：

（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注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9月1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华海诚科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5〕2106号），同意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二）本次限售股股份登记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9,618,852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5年12月23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86,395,471股，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96,

014,323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43,558,775股，占当时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45.37%，无

限售条件股份52,455,548股，占当时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54.63%。

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不送红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41,968,

327股。本次因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限售股由9,618,852股转增至14,

235,902股。

（三）本次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

为15名，限售期均为前述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限售股

数量合计为14,235,902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数的10.03%。 上述限售股将于2026年6月23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7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4.8股，不送红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41,968,327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共涉及15名发行对象，全部发行对

象承诺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

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基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取得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

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限售安排。 获配投资者在限售期内，委

托人、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

的转让将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前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有关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因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导致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4,235,90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0.03%，限售

期均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23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90,308 2.67 3,790,308 0

2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601,538 1.13 1,601,538 0

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59,179 1.03 1,459,179 0

4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轻盐智选23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270,553 0.89 1,270,553 0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6,667 0.81 1,156,667 0

6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76,205 0.48 676,205 0

7 徐岱群 622,819 0.44 622,819 0

8

武汉文发熠晟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文发长江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587,230 0.41 587,230 0

9

江苏连云港新材料产业专项

母基金（有限合伙）

533,845 0.38 533,845 0

10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533,845 0.38 533,845 0

11

新余高新区易股鼎源企业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533,845 0.38 533,845 0

1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6,728 0.37 526,728 0

13 党培娟 444,872 0.31 444,872 0

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4,871 0.31 444,871 0

15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鹿秀长颈鹿6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53,397 0.04 53,397 0

合计 14,235,902 10.03 14,235,902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22,670,448 15.97% -14,235,902 8,434,546 5.9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19,297,879 84.03% 14,235,902 133,533,781 94.06%

合计 141,968,327 100.00% - 141,968,327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的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所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和上市流通

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前述股东作出的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

项无异议。 ”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

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3725� � � � �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7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18,

200,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8,200,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2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新材” 、“公司”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

售股均为非公开发行股份。

2023年2月13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

的《关于核准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248号），核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非公

开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启超先生，发行股票数量为13,000,000股，新

增股份已于2023年6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

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即2026年6月22日起可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

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05,352,000股增加至218,352,000股。

2024年6月，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股

权登记日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数量的总股本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

（含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吴启超先生）每10股转增4股，共转增股本86,505,680股，公司总

股本由218,352,000股增加至304,857,680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限售股由13,000,

000股增加至18,200,0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启超先生承诺：

本人所认购的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本人

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对于本次认购的股份，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二）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同时为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吴启超先生自愿承诺： 自2026年5月29日起的12个月内 （即自2026年5月29日至

2027年5月28日），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与本人的一致行动人之间股

份转让除外）。 在上述承诺期间内，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前述不

减持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广东天安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25）。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启超先生已严格履行了上述承

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原

指派詹程浩先生、 申晓毅先生担任公司2023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

荐代表人，詹程浩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保荐机构将保荐代表人更换为申晓毅先生、宋雪梦

女士。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7）。

（二）经核查，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股份的股东未违反相关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8,200,00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吴启超 18,200,000 5.97% 18,200,000 0

合计 18,200,000 5.97% 18,200,00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向特定对象发行 18,200,000

合计 18,200,00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200,000 -18,200,00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86,657,680 +18,200,000 304,857,680

股份合计 304,857,680 0 304,857,680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3725� � � � � � �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6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

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8日披露了控股子

公司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湾鹰牌” ）基本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近日，石湾鹰牌通过银行查询获悉其基本户被冻结资金已全部解除冻结，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因控股子公司石湾鹰牌与江苏中晶诚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晶诚家居” ）存在

合同纠纷，石湾鹰牌银行账户中部分资金被中晶诚家居申请财产保全而冻结。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述合同纠纷已结案。

近日，石湾鹰牌通过银行查询获悉其基本户被冻结资金已全部解除冻结，具体情况如

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户性质 账号 解除冻结金额（元）

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佛山石

湾支行

基本户 678*******886 19,012,650.96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石湾鹰牌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资金已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有利

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石湾鹰牌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期间，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运

行未受到重大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形，经营业务开

展和资金周转情况正常。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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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三次风

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退市整理期起始日为2026

年6月1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6年6月22日。

●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

● 本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15个交易日，截至2026年6月12日收盘已交易10

个交易日，剩余5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特别提示：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

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于自股票终止上

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

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2026年5月22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的决定》（[2026]10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1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一）证券代码：600636

（二）证券简称：退市国化

（三）涨跌幅限制：首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6年6月1日，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

如不考虑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为2026年6月22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

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 如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

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 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得超过5个交易日。

在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继续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首个交易

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个人投资者买入退市整理股票的，应当具备24

个月以上的股票交易经历，且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资产在申请权限开

通前20个交易日日均（不含通过融资融券交易融入的证券和资金）在人民币50万元以上。

不符合以上规定的个人投资者，仅可卖出已持有的退市整理股票。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将于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发布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终止上

市决定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退市整理期前10个交易日内，每5个交易日发布1次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最后5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1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6.11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

的，公司在退市整理期间不得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其他重要提示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

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

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

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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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5/6，由董事会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6年6月1日~2026年6月22日

预计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5%~10%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9,738,239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4.50%

累计已回购金额 36,198,576.78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52元/股~2.25元/股

●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已交易10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剩余5个交易日。 公司

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将停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

风险。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股票价格上限为4.60元/

股，回购比例不低于公司股本5%（含）且不超过10%（含）。 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且公司股票复牌后起至退市整理期结束之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4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本次股份回购安排，在退市整理期内，公司将每日披露回购事项进展情况。最新进

展情况如下：

2026年6月12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2,193,2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50%，成交的最高价为1.65元/股，最低价为1.5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536,

258.79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6年6月12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9,738,239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50%，购买的最高价为2.25元/股，最低价为1.52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6,198,576.7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1. 因公司回购股份导致控股股东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被动超过30%，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六条“因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导

致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该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超过

百分之三十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规定，上述情形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2.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在退市整理期内，公司将每日披露回购事项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3日

关于博时富洋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调低托管费率并

修订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理财需求，降低投资者的理财成本，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富洋纯债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或 “《基金合

同》” ）的有关规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基金托管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自2026年6月15日起调低博时富洋纯债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托管费率，并对《基金合同》、《博

时富洋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以下简称 “《托管协

议》” ）的有关条款进行修订，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调整方案

自2026年6月15日起本基金托管费年费率由0.10%调整为0.08%。 本次修订仅涉及费

率的调整，托管费率的计提方式不变。

二、对《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修订

本公司根据上述费率调整方案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有关条款进行修

订，并同步更新基金管理人信息，费率修订内容详见附件。

本次修订已履行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修订后的

《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自2026年6月15日起生效，并与本公告同日登载于基金管理人

网站 （https://www.bosera.com） 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

gov.cn/fund）。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涉及前述内容的，将一并修改，并依照《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三、其他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568（全国免长途话费）；

（2）本公司网址：https://www.bosera.com。

2、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

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

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

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3日

附件一：《基金合同》条款修订对照表

章节 原基金合同内容 修订后基金合同内容

第 十

五 部

分 基

金 费

用 与

税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 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

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托

管人根据与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首日起第三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等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

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8%�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 0.08%÷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

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托

管人根据与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首日起第三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等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

期顺延。

第 二

十 四

部 分

基 金

合 同

摘要

基金合同摘要修改同基金合同正文部分内容

附件二：《托管协议》条款修订对照表

章节 原托管协议内容 修订后托管协议内容

十 一 、

基金费

用

（二）基金托管费的计提比例和计提方法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

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二）基金托管费的计提比例和计提方法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8%

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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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

年5月12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2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 本年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分红股，剩余未分

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2、2025年度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回购账户股

份不参与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

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由于股权激励行权或注销、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

化的，公司将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保持分配比例不变，即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3、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回购注销了因员工离职而不符合解锁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130,000股、完成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授予535,500

股登记工作，以及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公司共回购股份2,847,200股。 因此，以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341,940,627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2,847,200股后339,093,427

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

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41,940,627股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的2,847,200股后339,093,4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00000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1.0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公司A股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 （含税）=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

40,691,211.24元=339,093,427股×0.12元/股；按公司A股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

红 （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10� 股， 即 40,691,

211.24元÷341,940,627股×10�股=1.190008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

取，不四舍五入）。 因公司股东会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采用保持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

权益分派，因此，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1190008元/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1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22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921 游爱国

2 02*****960 王树明

3 02*****280 杨建堂

4 02*****075 陶福生

5 02*****754 游爱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12日至登记日一2026年6月18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瀚路26号

咨询联系人：游爱军、戚 燕

电话：021-31272888

传真号码：021-31275255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

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249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26-28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四

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9,249,8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1,143,312,7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不参与2025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

红总金额（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8日的总股本-公司已回购股份）

÷10×0.6，即（1,152,562,520-9,249,800）÷10×0.6=68,598,763.20。 因公司回购股

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

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在计算除息价格时，应按股

权登记日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即68,598,763.20÷1,152,562,520=0.0595184元/股。 综上，公司2025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息价

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0595184元/股。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具体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 若公司股本总额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

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而发生变化的，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按照

“分红比例不变” 的原则（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进行分配，根据股本总额调整分红现金总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

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2、自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9,249,

8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因此，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总股本（即1,152,562,52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1,143,312,720股为基数，且保持分

红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根据股本总额调整分红现金总额。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9,249,800股

后的1,143,312,7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18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6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22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不参与2025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

总金额（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8日的总股本-公司已回购股份）÷

10×0.6，即（1,152,562,520-9,249,800）÷10×0.6=68,598,763.20元。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

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在计算除

息价格时，应按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

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68,598,763.20÷1,152,562,520=0.0595184元/股。

综上，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0595184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66号航兴国际广场1号楼23层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黄国城

咨询电话：028-85325316

传真：028-85325316

八、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2日


